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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64号
建议的答复

孙慧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机动三轮车专项整治的意见与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低速三轮车需求量大，城区、农村保有量迅速增加。此类车辆随意上机动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乱停乱放等问题尤为突出，加上此类车辆安全系数不高、速度相对较快、驾驶人员交通意识淡薄等，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交通事故多发，形成较大的城市交通安全隐患，给城区交通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一大难题，虽经综合治理，但我区三、四轮车基数较大，整治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困难。
为全面加强对三轮车、四轮车的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三轮车、四轮车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薛城公安分局高度重视，局领导多次深入一线和执勤民警一起开展整治行动。交通管理大队结合实际，认真履职，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及各级公安机关指示精神，按照《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进一步加强电（机）动三轮车、四轮车城区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薛政办发[2022]11号）要求，不断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扎实开展了电动三轮车、四轮车治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划定限行区，明确整治范围，开展三轮车“三见面一建档”工作，组织警力集中开展三轮车、四轮车无牌、无证、闯红灯、闯禁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建立公安交管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车处罚的联合查处机制，积极推进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联合执法工作。同时，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多次与交运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局组成联合执法队，开展联合整治行动，确保执法无缝隙、全覆盖，不断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全力维护辖区良好道路交通秩序。
同时坚持路面严管不放松。交通管理大队科学安排勤务，抽调各乡镇及城区执勤中队民警承包，采取流动巡逻与卡点查处相结合方式，加大对重点路段、时段和重点车辆的检查，常态化对三轮车违法载人、无证驾车、无牌证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下一步结合建议，交通管理大队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严把车辆登记关，严查路面交通违法行为，推动政府主导作用，加强立法与规划，各部门联合整治，不断加强机动三轮车、四轮车管理，规范行车秩序，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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